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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闲乐

近日，韩国民意调查机构Hankook
Research发布的《舆论中的舆论》报告
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平均好感度为
30.2分，创六年来新高。

这一变化并非凭空而来，是中国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直接促进中
韩民间往来迅速升温带来的结果。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赴华
韩国游客数量达266万人次，同比增长
24.1%。作为许多外籍游客“入境游第一
站”，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机票搜索平
台天巡（Skyscanner）数据显示，免签政
策实施后，韩国用户对上海的搜索量同
比增长161%。周五下班飞上海、周日返
程，成为韩国年轻人周末休闲的新潮
流，“周末上海游”跃升为社交媒体热门
话题。

当这些韩国游客回到国内，带回去
的除了纪念品和美好回忆，还有一个个
真实的故事。南京路、淮海路商圈的繁
华，豫园、城隍庙的古典美学，移动支付

的便利，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上海人
民的热情友善……它们随着社交媒体
不断传播，共同构成韩国民众心目中一
个全新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一些境外媒体习惯戴着
有色眼镜看中国，不断向外国民众灌输
片面的、错误的中国形象，导致很多没
有来过中国的外国民众误以为中国发
展落后、城市老旧、旅行不便。

虚假的滤镜终究抵挡不住真实
的力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是对
付偏见最有效的解药。随着中国实
施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
来到中国，观察和体验中国人民的真
实生活。

当面对面的交流取代了单方面的
观点输出，一些境外媒体长期营造的虚
假滤镜便不攻自破，取而代之的是客
观、立体、温暖的中国形象。误解减少
了，好感自然提升。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韩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的提升
再次启示我们，持续推动各国人员友
好往来、充分交流，就能让真实对话替
代偏见叙事，让全世界看见中国的真
正形象。

亲眼所见亲身所感
对付偏见最有效的解药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李国利 杨欣）天
舟九号货运飞船6日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
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
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
机受控再入大气层，飞船再入过程中烧蚀残存
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025年7月15日，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
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
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
验装置等物资。

天舟九号撤离
空间站组合体

近期将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王沪宁6日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
利勒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前3
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
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
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今年1至3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
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
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
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

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
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
2328.6亿元。

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今年前3月同比增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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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冯家顺 孙鹏程

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切
身利益，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
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织。

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
同乘”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
问题，5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作
出规定，厘清责任。

乘客“开门杀”，车辆保
险是否赔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停
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
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
来无妄之灾。

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
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
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
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
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开门杀”事故中，乘
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
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

甩锅。
在一起案例中，董某驾车行驶至

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
驾驶员董某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
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碰撞，
造成潘某受伤。法院认为，驾驶人未
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开车门时未谨
慎注意，二者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对
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
当赔付，其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
理由不能成立；超出保险范围的，由
杜某、董某连带赔偿。
“这一规定既合理厘定了责任，

乘车人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
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适
格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厦门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炯说。

“好意同乘”出意外，驾
驶人赔多少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两好
友出游踏青……“无偿搭乘”“搭便
车”在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好意同
乘”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该如何划
分责任？

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
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
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
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
让我们来看一起真实案例：午饭

后，张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李某前往
同一地点。途中，张某突然犯困撞到
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
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
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
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公安交管部
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张某系无
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
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最终判决张某承
担80%的赔偿责任。
“道交纠纷情形较多，法律关系

复杂，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无法涵盖
所有的情形。有些问题通过制定司法
解释解决尚不成熟。”最高法民一庭
副庭长杜军说，对此，我们采取在互
联网上答疑、推送案例入人民法院案
例库等恰当方式进行解答和指导，提
供稳妥适用法律的思路和参考，确保
裁判尺度统一。

租车借车出事故，车主
有何责任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游
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
来、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
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

还是由使用人担责？
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

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
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
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
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
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
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
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
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赔偿责
任。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张某将自己
的车辆交给饮酒后的冯某驾驶，冯某超
速行驶致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伤。法院
认为，张某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辆，
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限
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其中40%由张某
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他人
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
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与他人，严重危
害道路交通安全。司法解释不仅有利于
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机动车
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加
强车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对若干问题作出规定厘清责任

乘客“开门杀”，保险不能任意拒赔

这是5月6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天舟九号与空间站分离画面。 新华社发


